
 
 

 

 

按照我市 2023 年度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项目申报有关通

知要求，结合工作需要及年度工作任务，我局拟提请市政府将修订

政府规范性文件《开平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列入本年

度立规计划项目。现就项目有关情况说明如下: 

一、修订目的 

为了切实保障城镇保障性住房困难群体的基本住房需求，加强

对公共租赁住房的管理,保障公平分配,规范运营与使用。现我局按

规定程序对《开平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（试行)》进行了修订，

以便后续开展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工作。 

二、法律依据 

《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11 号）、《广

东省城镇住房保障办法》（粤府令第 181号）、《江门市公共租赁住房

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江府〔2019〕32号）。 

三、必要性 

2012 年 12 月，我市印发《开平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开府办〔2012〕80号）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。因新时代的发展

及机构改革的原因，很多单位名称和职能已经发生改变。 

自《办法》实施以来，我市公共租赁住房（以下简称“公租房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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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机构逐步完善，公租房资格审核、退出有序开展，公租房项目

建设稳步推进，公租房的保障范围逐年扩宽，有效规范我市公租房

管理工作。随着我市经济水平不断提高 、和公租房管理现状变化，

《办法》的个别条款需要及时进行适当调整，须重新修订《办法》。

进一步完善和调整政策，使国家和省市级有关要求在基层得到全面

落实。 

四、需解决的问题及拟设立的主要措施 

一是政府部门名称应予以更新。因机构改革，很多政府部门名

称和职能已经发生改变，需重新明确各部门名称及职责。如沿用旧

名称，可能存在因职权界定不清影响具体工作顺利有序开展。故将

《办法》中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城乡规划局、市民政局和市

物价局”的表述修改为“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、市城乡规划部门、

市民政部门和市物价主管部门”。此举便进一步明确政府职能，促

进政府各部门更好的协调配合，提高行政效能。 

二是需进一步完善公租房检查监督制度。公租房作为一项民生

惠民政策，应严格规范执行公租房各项举措，进一步加强对公租房

的监督管理，明确惠民政策落实落地。《办法》依据《江门市公共租

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》第三十三条规定：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实施监

督检查，有权采取以下措施：（一）询问与核查事项有关的单位和个

人，并要求对与核查事项相关的情况作出说明、提供相关证明材料;

（二）依法检查住房使用情况；（三）查阅、记录、复制保障对象与

住房保障工作相关的资料，了解公共租赁住房住户家庭成员、家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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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和财产状况；（四）对违反住房保障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

的行为予以制止并责令改正。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监督检查，

如实提供与住房保障有关的资料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，

对工作中知悉的公民个人信息应当保密，但按照规定应当予以公示

的个人信息除外。”作为新增条文。该新增条文从制度层面明确了检

查主体、检查内容、检查举措，利于推动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切实履

行主体责任，进一步提升公租房管理服务水平，从源头上维护公租

房管理秩序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2 月 21 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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